
ICS03.080.99
CCSA20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22118—2025
代替GB/T22118—2008

企业信用信息采集、处理和提供指南

Guidelinesforenterprisescreditinformationcollecting,processingandproviding

2025-08-01发布 2025-08-01实施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目  次

前言 Ⅲ…………………………………………………………………………………………………………

引言 Ⅳ…………………………………………………………………………………………………………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基本原则 1…………………………………………………………………………………………………

 4.1 合规性 1………………………………………………………………………………………………

 4.2 一致性 1………………………………………………………………………………………………

 4.3 独立性 2………………………………………………………………………………………………

 4.4 准确性 2………………………………………………………………………………………………

 4.5 时效性 2………………………………………………………………………………………………

5 企业信用信息采集 2………………………………………………………………………………………

 5.1 总则 2…………………………………………………………………………………………………

 5.2 信息来源 2……………………………………………………………………………………………

 5.3 采集方式 2……………………………………………………………………………………………

 5.4 采集方法 2……………………………………………………………………………………………

 5.5 采集范围 3……………………………………………………………………………………………

6 企业信用信息处理 3………………………………………………………………………………………

 6.1 总则 3…………………………………………………………………………………………………

 6.2 处理方法 3……………………………………………………………………………………………

7 企业信用信息提供 4………………………………………………………………………………………

 7.1 总则 4…………………………………………………………………………………………………

 7.2 提供方式 4……………………………………………………………………………………………

 7.3 异议处理、监督举报 4…………………………………………………………………………………

参考文献 5………………………………………………………………………………………………………

Ⅰ

GB/T22118—2025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22118—2008《企业信用信息采集、处理和提供规范》,与GB/T22118—2008相

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2008年版的第1章);

b)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08年版的第3章);

c) 更改了“基本原则”(见第4章,2008年版的第4章);

d) 更改了“企业信用信息采集”(见第5章,2008年版的第5章);

e) 更改了“企业信用信息处理”(见第6章,2008年版的第6章);

f) 更改了“企业信用信息提供”(见第7章,2008年版的第7章);

g) 删除了“基本信息”“经营管理信息”“银行往来信息”(见2008年版的附录A,附录B,附录C)。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社会信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70)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网络安

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内蒙古自治区大数据中心、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杭州市经

济信息中心(杭州市信用中心)、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永道科技有限公司、竹山县数据局、中国民

航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计量大学、南开大学、企家有道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郑州郑好融征信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数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四川锦煦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航天科工网络信息发展有限公司、巴州财睿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数澜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数易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国改信用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燕、雷光程、周莉、张红华、苗晓峰、施展、江洲、闫小良、李向华、黄荣、孟翠竹、

王超、孙国权、王丽媛、李修平、蔡华利、赖铭华、赵素华、王晶、于大东、李树、徐然、周明星、叶如意、王致远、
孙赫、刘霞、贾悦、王宁、林云峰、周凯、赵东辉、刘勇、邹珍军、张鑫、张永芳、常兴龙、赵晓彬、刘翠平、谢宏、
蔡国勇、王刚、孙永泉、杜笑天、赵婉婷、尹晓。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8年首次发布为GB/T22118—2008;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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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依法依规有效采集、整合信用信息,建立统一平台,实现信用信息资源共享及其在经济社会各个领

域的应用,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加强企业信用建设的重要工作。在打造多元主

体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进程中,企业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市场秩序的第一责任人。企

业信用信息已经成为具有丰富内涵,并且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资本。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处理、提供

也是开展企业信用评价,充分挖掘数据价值,促进协同监管和信用激励约束,积极拓展应用场景的基础。
推广标准化的、规范性的信用信息采集、处理和提供方法,不仅能对企业低风险、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

技术指导,也能对征信机构的作业提供技术支持。对于监管方式方法改进而言,本标准的发布将有助于

监管方法向“服务型”和“智慧型”转变。
为规范企业信用信息管理,依法依规开展涉企信息的采集共享处理应用,提升监管应用的协同效率

及企业信用建设水平,维护企业信用信息安全和信息主体权益,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在广泛调研分

析相关方业务需求的基础上,组织相关单位编写企业信用信息采集、处理和提供指南,加强企业信用信

息的共享交互,强化企业信用信息的规范使用,防范化解企业信用风险,实现信用为经营主体高质量发

展赋能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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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用信息采集、处理和提供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企业信用信息采集、处理和提供等方面的指导,并给出了相关信息。
本文件适用于开展企业信用信息采集、处理和提供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2117 信用 基本术语

GB/T22120 企业信用数据项要求

GB32100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GB/T34830.1 信用信息征集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T34830.2 信用信息征集规范 第2部分:内容

GB/T39443 公共信用信息交换方式及接口规范

GB/T41196 公共信用信息公示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22117、GB/T22120、GB32100、GB/T34830.1、GB/T34830.2、GB/T39443、GB/T41196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企业信用信息处理 enterprisecreditinformationprocessing
对企业信用信息采取的一系列操作。
注:包括存储、使用、加工、传输等环节。

4 基本原则

4.1 合规性

遵守法律法规关于信息处理的要求,不采集、披露法律法规禁止采集、披露的数据,不以欺诈、窃取、
贿赂、利诱、胁迫、侵入计算机等非法手段获取企业信用信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及企业合法

权益。

4.2 一致性

采集、处理和提供企业信用信息的过程中不选择性地进行取舍、分割、随意修改或删除,尽量保持企

业信用信息的原始完整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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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独立性

采集、处理和提供企业信用信息的过程中保持客观性,不受被调查企业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4.4 准确性

采取措施提高采集信息的准确性,保障信息质量,并及时更正发现的错误信息。

4.5 时效性

采集、处理和提供企业信用信息能及时反映企业信用的动态和新发展趋势。

5 企业信用信息采集

5.1 总则

企业信用信息采集时宜考虑以下因素:
———采集数据格式参考数据项标准;
———建立完善的采集管理制度,确保企业信用信息的可追溯性;
———全面完整地采集企业信用信息;
———对来自不同信息源的信息进行核实、比对,去伪存真,及时处理;
———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采集信息且不影响相关业务系统正常运转。

5.2 信息来源

企业信用信息的来源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信用信息主体;
———与信用信息主体信用信息相关的机构;
———相关的政府部门;
———社会组织;
———第三方中介机构;
———媒体传播机构;
———其他拥有信用信息主体信息的机构和个人。

5.3 采集方式

5.3.1 公开方式

通过各种渠道采集已被合法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

5.3.2 约定方式

通过与有关机构或个人约定的方式(例如,共享协议等方式)依法采集有关的企业信用信息。

5.3.3 其他方式

通过除5.3.1和5.3.2以外的其他合法方式采集有关企业信用信息。

5.4 采集方法

5.4.1 人工采集

通过人工填报、人工导入等方式获得数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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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系统采集

通过系统自动录入等方式获得数据,并宜考虑以下因素:
———支持全量、历史数据采集:提供数据传输服务、高并发的离线数据上传下载服务,支持太字节

(TB)拍字节(PB)级别的数据导入(全量数据或历史数据的批量导入)及导出;
———支持实时或定时增量数据采集:宜提供实时同步、定时采集、数据订阅、日志采集等服务;
———支持条件过滤:按照指定条件进行指定过滤采集,例如字段内容;
———支持采集作业管理和调度:采集作业支持条件触发、并发调度、周期循环调度等模式;支持对作

业启动、停止、暂停、恢复等操作;
———支持数据标签:依据数据清洗要求为数据标记数据标签;
———支持数据建模:提供基于不同业务需求进行数据建模功能。

5.5 采集范围

5.5.1 企业信用信息采集的范围宜包括但不限于:
———登记注册基本信息;
———司法裁判及执行信息;
———行政管理信息;
———运营及财务信息;
———金融信贷信息;
———社会评价信息。

5.5.2 企业信用信息采集具体数据项可参考GB/T22120企业信用数据项要求。

6 企业信用信息处理

6.1 总则

企业信用信息处理时宜考虑以下因素:
———采集的信用信息及时、准确地录入信用信息数据库,并保证信息的及时更新;
———处理信用信息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建立完善的内部(审核/控制)制

度和从业人员职业规范;
———实现信用信息的可追溯管理,保证信息的可追溯性,不篡改原始信息;
———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信息在存储、加工、利用、传输等环节的安全性;
———对多渠道采集的信息进行比对核实,保证信息的准确性以及信息处理的合规性;
———对信息处理所采用的方法做出说明;
———对处理结果依法进行客观或主观标示;
———对数据存储数据库进行备份,防止数据丢失;
———信用信息保管期限根据重要程度施行分级分类管理,无明确规定时保管期限一般不少于10年。

6.2 处理方法

6.2.1 对于企业信用调查类信用产品,可按照机构内部标准和程序进行处理,宜注明信息来源和信息

采集时间。

6.2.2 对于企业信用报告等信用信息查询产品和服务,宜客观展示查询的信用信息内容,并对查询的

信用信息内容及专业名词进行解释说明。

6.2.3 对于画像、评分、评级等信用评价类产品和服务,宜建立评价标准,不将与信息主体信用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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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作为评价标准。除注明信息来源和信息采集时间外,宜提出分析结论,并列明分析依据、分析方法

和工作程序。正式对外提供信用评价类产品和服务前,宜履行必要的内部测试和评估验证程序,使评价

规则可解释、信息来源可追溯。

7 企业信用信息提供

7.1 总则

对外提供企业信用信息及处理结果宜考虑以下因素:
———按照合法合规的程序和渠道,平等、公平地提供企业信用信息,并根据信息公开属性确保相关

信息的保密性;
———建立信用信息提供的记录档案,包括使用者、使用者所属机构、使用时间、使用原因、使用内容、

使用对象和用途等信息;
———不提供未经授权公开的信用信息;
———不提供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用信息;
———对外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及处理结果仅供使用者参考;
———采取适当的措施,对信息使用者的身份、业务资质、使用目的等进行必要的审查;
———通过可靠与可确认的方式提供企业信用信息及处理结果,同时保证所提供信息处于安全状态。

7.2 提供方式

提供方式宜包括:
———公示;
———约定方式;
———其他可确认方式。

7.3 异议处理、监督举报

企业信用信息对外提供的异议处理、监督举报宜考虑以下因素:
———建立并公示异议处理流程和管理制度,对异议申请与受理、内外部核查、异议信息更正等事项

做出明确规定;
———建立社会监督和举报制度,公开社会监督和举报的方式;
———按照异议处理流程和管理制度执行,并进行登记;
———建立信用信息异议处理、监督举报结果通过信息来源网站公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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